重庆健康职业学院学生户口迁移政策
	序号
	迁移
方式
	本地政策
	办理
地点
	学校
地址

	1
	大中专学生升学迁入
	1.受理部门：迁出地派出所。
2.办理条件：本区户口居民因到市外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入学的，可自愿选择将户口迁往学校集体户落户，不需要提供《准予迁入证明》。（说明：迁往市内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落户的，实行网上迁移，不需要办理户口迁出，直接到落户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落户。）
3.办理流程：（1）申请（含网上）；（2）受理；（3）审核办结。说明：对于非网上申请的：（1）申报材料不齐全的，应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补充的材料；（2）因不符合政策规定不受理或不批准的，出具《不予户口登记告知单》。对于网上申请的，用信息告知上述结果。
4.所需材料：（1）申请书：（2）大中专院校录取通知书；（3）居民户口簿；（4）居民身份证。
5.办理时限：当场办结。
6.收费依据及标准：依据渝价〔2001〕272号和财综〔2012〕97号文件规定，免费。
	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（地址：重庆市大足区龙景路123号市民中心），二楼大足区公安局便民服务窗口。
办理时间：周一至周五9:00-17:00
	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西荣路699号

（有疑问请到学校保卫处咨询）

	2
	大中专毕业生迁出

	1.受理部门：迁出地派出所
[bookmark: _GoBack]2.办理条件：户口在本区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集体户的毕业生，毕业（肄业）后应当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迁出。其中，就业的将户口迁往就业地；未就业的（高校毕业生户口可在学校保留2年，2年后应迁出），可迁回原籍落户。不需要户口《准予迁入证明》。（说明：迁往市内落户的，实行网上迁移，不需要办理户口迁出，直接到落户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落户。）
3.办理流程：（1）申请（含网上）；（2）受理；（3）审核办结。说明：对于非网上 申请的：（1）申报材料不齐全的，应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补充的材料；（2）因不符合政策规定不受理或不批准的，出具《不予户口登记告知单》。对于网上申请的，用信息告知上述结果。
4.所需材料：（1）申请书；（2）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》；（3）《毕业证》；（4）居民身份证；（5）在就业地入户的，需提供《就业协议书》或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。
5.办理时限：当场办结。
6.收费依据及标准：依据渝价〔2001〕272号和财综〔2012〕97号文件规定，免费。
	
	



